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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股东温州一马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804.02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91%）

的股东温州一马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温州一马” ）计划在公司公告本次减持计划之

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

383.4079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温州一马出具的《关于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温州一马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温州一马持有公司1,804.0299万股非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3.91%，其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温州翔虹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翔虹湾” ）的一致

行动人，两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49.4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温州一马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温州一马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

3、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温州一马本次拟减持数量不超过1,383.4079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

若在预计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拟减持

股份数量将做出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温州一马本次拟减持股份采用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5、 减持期间： 公司公告本次减持计划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即2025年10月10日至

2026年1月9日）。

6、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7、相关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温州一马严格遵守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股份锁定及减持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本次减持计划不存

在与前述承诺不一致的情况。 承诺人温州翔虹湾及温州一马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具体为：

（1）承诺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承诺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承诺人已作出的相关承诺，审慎制定

股票减持计划。

（2）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承诺人在所持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该等股票的，减持数

量每年不超过承诺人持有公司股票数量的25%，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发行价（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其

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

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承诺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且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承诺人将配合公司根据相关法律、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充分履行股份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

（4）承诺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如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存在新增

规则和要求的，承诺人将同时遵守该等规则和要求。

（5）若在股份限制流通、自愿锁定期内违反相关承诺减持公司股份的，则承诺人由此所得收益归

发行人所有，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

行的具体原因，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8、截至本公告日，温州一马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温州一马为公司控股股东温州翔虹湾的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日，两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为49.45%，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影响。

2、温州一马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具体的减持

时间、减持价格及减持数量存在不确定性。

3、温州一马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温州一马严格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温州一马出具的《关于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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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能源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09月10日（周三）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09月1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09月10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142号光大·发展大厦B座27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刘志刚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其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18人，代表股份数量255,138,2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4.967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 代表股份数量251,257,

2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31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414人，代表股份数量3,

880,9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61％。

（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党委委员、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湖南翰骏程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条

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7,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374％；反对1,098,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7,8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374％； 反对1,098,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27％。

2、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调整后）的议案》

本项议案已逐项审议并通过，具体如下：

2.01�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9,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55％；反对1,098,5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74％；弃权20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9,1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55％； 反对1,098,

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74％；弃权20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71％。

2.0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50,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524％；反对1,098,5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74％；弃权2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50,2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524％； 反对1,098,

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74％；弃权2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2％。

2.03�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2）标的资产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9,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99％；反对1,098,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9,8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99％； 反对1,098,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2％。

2.04�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3）交易对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42％；反对1,099,0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05％；弃权20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7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42％； 反对1,099,

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05％；弃权20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3％。

2.05�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4）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9,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93％；反对1,099,0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05％；弃权2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9,7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93％； 反对1,099,

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05％；弃权2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2％。

2.06�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5）对价支付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17％；反对1,103,4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81％；弃权2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3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17％； 反对1,103,

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81％；弃权2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2％。

2.07�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6）定价基准日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8,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05％；反对1,099,4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30％；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8,3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05％； 反对1,099,

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30％；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2.08�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7）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0,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28％；反对1,207,5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08％；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0,2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28％； 反对1,207,

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08％；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2.09�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8）发行股份的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0,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28％；反对1,207,5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08％；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0,2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28％； 反对1,207,

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08％；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2.10�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9）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6,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784％；反对1,099,4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30％；弃权2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6,5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784％； 反对1,099,

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30％；弃权2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5％。

2.1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10）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80％；反对1,099,4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30％；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3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80％； 反对1,099,

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30％；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2.1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11）过渡期损益及滚存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2,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35％；反对1,099,3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2,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35％； 反对1,09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1％。

2.13�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12）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86％；反对1,099,3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86％； 反对1,09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2.14�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13）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86％；反对1,099,3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86％； 反对1,09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2.15�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86％；反对1,099,3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86％； 反对1,09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2.16�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2）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86％；反对1,099,3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86％； 反对1,09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2.17�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3）定价基准日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2,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35％；反对1,099,3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2,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35％； 反对1,09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1％。

2.18�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4）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9,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09％；反对1,207,8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27％；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9,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09％； 反对1,207,

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27％；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2.19�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9,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09％；反对1,207,8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27％；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9,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09％； 反对1,207,

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27％；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2.20�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6）募集资金金额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8,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11％；反对1,099,3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8,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11％； 反对1,09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2.21�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7）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8,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11％；反对1,099,3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8,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11％； 反对1,09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2.22�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8）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8,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11％；反对1,099,3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8,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11％； 反对1,09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2.23�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9）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关系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311％；反对1,098,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8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311％； 反对1,098,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2.24�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10）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17％；反对1,100,4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93％；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3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17％； 反对1,100,

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93％；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2.25�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11）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86％；反对1,099,3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86％； 反对1,09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24,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881％；反对1,099,3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24,0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881％； 反对1,09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95％。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湖南能源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7,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355％；反对1,098,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7,5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355％； 反对1,098,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46％。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311％；反对1,098,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8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311％； 反对1,098,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305％；反对1,099,0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05％；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6,7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305％； 反对1,099,

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05％；弃权2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19,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612％；反对1,098,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19,7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612％； 反对1,098,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89％。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4,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79％；反对1,098,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4,7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79％； 反对1,098,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22％。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0,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903％；反对1,098,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0,3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903％； 反对1,098,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8％。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4,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54％；反对1,098,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4,3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54％； 反对1,098,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47％。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4,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73％；反对1,098,1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49％；弃权2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4,6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73％； 反对1,098,

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49％；弃权2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78％。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04％；反对1,097,7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4％；弃权20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1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04％； 反对1,097,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4％；弃权20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72％。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98％；反对1,098,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0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98％； 反对1,098,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3％。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停牌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91,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107％；反对1,100,2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80％；弃权15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91,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107％； 反对1,100,

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80％；弃权15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12％。

1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0,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922％；反对1,099,3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0,6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922％； 反对1,09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54％。

1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3,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73％；反对1,100,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24％；弃权2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3,0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73％； 反对1,100,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24％；弃权2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3％。

1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98％；反对1,098,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0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98％； 反对1,098,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3％。

1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说明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98％；反对1,098,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0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98％； 反对1,098,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3％。

1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对公司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4,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73％；反对1,099,3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4,6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73％； 反对1,09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4％；弃权2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3％。

2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98％；反对1,098,9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5,0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98％； 反对1,098,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99％；弃权2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3％。

2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4,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48％；反对1,099,02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05％；弃权2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4,2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48％； 反对1,099,

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05％；弃权2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47％。

2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32,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83％；反对1,098,2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4％； 弃权207,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44,2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48％； 反对1,098,

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55％；弃权2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97％。

除提案22外，其余提案均为特别决议提案且为关联交易事项，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关联股东湖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翰骏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胡浩然、向爱华；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能源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10日

证券代码：002960� � � � � � �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5-056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监事王国强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王国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50,083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11%），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自2025年10月10日至2026年1

月9日，但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92,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2%）。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王国强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王国强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王国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50,0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具体安排

1、拟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份）。

3、 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拟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92,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 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等股份

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6、减持区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自2025年10月10日至2026年1月9

日，但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二） 本次拟减持事项符合王国强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中作出的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承诺，

具体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

2、“在前述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上一年末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25%；在离任后6个月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3、“所持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持有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

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上述股份锁定、减持价格承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

而终止。 ”

截至目前，王国强先生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一与承诺三，上述承诺二正常履行中，未出现违反上述

承诺的行为，本次计划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王国强先生不存在本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王国强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以及相关规定等因素，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及减持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3、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督促王国强先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股份减持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王国强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0630� �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公告编号：2025－068

债券代码：124024� � �债券简称：铜陵定02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铜陵定02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0630�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债券代码：124024�债券简称：铜陵定02

转股价格：3.20元/股

转股期限：2024年3月27日至2029年9月20日

1.“铜陵定02” 赎回价格：100.063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 当期年利率为1.1%， 且当期利息含

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核准

的价格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9月4日

3.赎回登记日：2025年10月10日

4.赎回日：2025年10月13日

5.停止转让日：2025年9月30日

6.停止转股日：2025年10月13日

7.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10月16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10月20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0月13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铜陵定02” 将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

后，“铜陵定02”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投资者持有的“铜陵定02” 存在被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

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11.本次“铜陵定02”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转让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5年3月21日起，“铜陵定02” 已发行期满18个月，同时自2025年8月13日至2025年9月4日，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铜陵定02”当期转股价格（即3.20元/股）的130%（含130%，即4.16元/股）。根据《铜陵

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登记完成的公告》中有条件赎回条

款的相关约定，已触发“铜陵定02”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5年9月4日召开十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前赎回“铜陵定

02” 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铜陵定02” 提前赎

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未转股的“铜陵定02” ，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铜陵定02”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1.2023年7月1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了《关于同意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29号），同意公

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214,600万元的注册申请。

2.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初始登记确认书》，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

金合计发行可转债21,460,000张，债券代码“124024” 、债券简称“铜陵定02” ，该等可转债已于2023

年10月23日在中登公司完成了登记。 存续期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即2023年9月21日至2029年9月20

日。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期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年3月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债券代

码“124024” 、债券简称“铜陵定02”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登记完成的公

告》，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T+4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

转债到期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即

2024年3月27日至2029年9月20日。 “铜陵定02”初始转股价格为3.38元/股。

（四）转股价格的调整情况

2024年6月7日，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铜陵定02” 的转股价格由3.38元/股调整为3.30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5月31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因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2025年6月23日，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铜陵定02” 的转股价格由3.30元/股调整为3.20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17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因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条件赎回条款

（一）触发赎回情形

2025年3月21日起，“铜陵定02” 已发行期满18个月，同时自2025年8月13日至2025年9月4日，公

司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铜陵定02” 当期转股价格（即3.20

元/股）的130%（含130%，即4.16元/股）。 根据《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

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登记完成的公告》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已触发“铜陵定02” 的有条件

赎回条款。

2025年9月4日，公司召开十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前赎回“铜陵定02”

的议案》。 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铜陵定02” 提前赎回

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未转股的“铜陵定02” ，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铜陵定02”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登记完成的公

告》，“铜陵定02” 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且满足发行后18个月的条件下，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

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且满足发行后18个月的条件下，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

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2：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登记完成的公告》

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铜陵定02”赎回价格为100.063元/张（含息、含税）。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2：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公司将于2025年9月22日支付第二年利息）起至本计息年度赎

回日（2025年10月13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为21天（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 IA=B2×i×t/365=100×1.1%×21/365≈0.063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063=100.063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0月10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铜陵定02” 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的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铜陵定02” 持有人本次赎回

的相关事项。

2.自2025年9月30日起，“铜陵定02”停止转让。

3.“铜陵定02”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10月10日。

4.自2025年10月13日起，“铜陵定02”停止转股。

5.2025年10月13日为“铜陵定02” 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0月10日）

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铜陵定02” 。 本次赎回完成后，“铜陵定02” 将在深交所摘牌。

6.2025年10月16日为发行人资金到账日 （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10月20日为赎回款到达

“铜陵定02”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铜陵定02”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铜陵定

02”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七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四）其他事宜

咨询部门：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咨询电话：0562-5861326,0562-5860148,0562-5860149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六

个月内交易“铜陵定02” 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铜陵定

02”赎回条件满足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交易“铜陵定02” 的情况。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铜陵定02” 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

转股操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二）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交易

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

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以及该余额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三）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

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0月10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铜陵定02” 将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

“铜陵定02” 将在深交所摘牌。 投资者持有的“铜陵定02” 存在被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

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本次“铜陵定02” 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转让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

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十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铜陵定02” 的

专项核查意见；

（三）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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